石狮市教育局文件
狮教监〔2016〕2号
石狮市教育局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督查工作方案

根据《石狮市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的实施意见》、《石狮市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及《石狮市关于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巡查的工作方案》，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领导

1.成立石狮市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督查工作组，由王志春任组长，施雅双、蔡建全任副组长，成员由监察室、计财股相关人员组成。

2.督查工作在局党组的领导下，由督查组具体负责开展。

二、督查对象

1.教育局局机关；

2.教育系统各单位；

三、督查形式

1.例行督查。督查组每年制定督查计划，分批对各单位开展督查；

2.专项督查。对一些社会关注度高、群众反映大、党风廉政建设问题较突出的单位进行专项督查。

四、督查内容

1.落实“两个责任”情况；

2.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问题情况；

3.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

4.需要了解的其它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事项。

五、督查方法

1.听取汇报。听取被督查单位工作汇报和有关问题的专题汇报；

2.受理信访。受理反映被督查单位党风廉政建设方面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

3.个别谈话。与被督查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和其他干部群众个别谈话。

4.查阅资料。调阅、复制有关文件、档案、财务账册、会议记录等资料。

六、督查报告

1.督查组在督查过程中发现突出问题，应及时向局党组书面报告；

2.督查工作结束后，督查组应当写出督查报告，将督查情况向局党组汇报。督查报告应包括存在问题和处理意见。

七、问题处理

督查发现的问题，经报告后由督查组向被督查单位反馈。

1.构成违纪错误的，由督查组按违纪人员逐人形成专报件，按干部管理权限及时移送立案查处；

2.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按干部管理权限交由被督查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人进行谈话。

八、跟踪整改

督查组要督促被督查单位整改到位。

1.即知即改。被督查单位要针对反馈的问题立说立行，能立即整改的要马上整改，不能立即整改到位的要制定整改计划。

2.健全制度。被督查单位要深入开展自查自纠，举一反三，对个性问题要一案一策，对共性问题要完善制度，堵塞漏洞。

九、落实责任

1.对督查反馈问题不整改或整改成效不明显的，要严肃追究被督查单位的主体责任。

2.对被督查单位存在的党风廉政问题该发现没有发现或发现问题匿情不报的，要严肃追究督查组相关人员的监督责任。

石狮市教育局                        2016年3月25日印发


PAGE  
－2－


